
附件1

中山市生态环境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与排污

许可证核发、入河排污口设置接续

办理工作指引
一、适用范围

适用于接续办理的建设项目，应当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：

（一）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，且涉及排污许可证或入河排污口设置的建设项目。

（二）根据现行审批管理权限，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、排污许可证、入河排污口设置事项由同一个单位负责审批的。不在同一个单位审批的，不适用于接续办理。

二、办理程序

（一）办理形式

企业办理生态环境领域行政许可事项时，如同时涉及环评、排污许可证、入河排污口审批事项的，可一次性提交相关审批事项申请，审批部门对上述两个或三个事项进行接续审批办理，实现“同步受理、同步审查、同步办结”的惠企利企目标。
（二）办理流程

接续审批办理流程与各审批事项单独办理流程总体一致，主要是对内部审查流程进行优化，具体流程如下（流程图详见附件1）：

1.申请环节。申请人分别通过“广东政务服务网”（环评审批事项、入河排污口审批事项）、“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”（排污许可证审批事项）在线同步提交需接续办理的审批事项的申请材料。

2.受理环节。审批部门同步对企业提交的审批事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主要包括是否符合接续审批实施范围要求、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或者符合法定形式等内容,并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：

（1）不在本指引适用范围的，应当告知申请人不受理；

（2）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；

（3）属于本指引适用范围，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应当受理，并分别出具受理回执。

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申请，均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。

3.审查与决定环节。受理通过后，审批部门同步对审批事项申请是否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等进行审查，并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：

（1）审批事项申请均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的，应同步依法批准相关接续审批事项申请；

（2）项目环评审批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的，应同步依法不予批准其他审批事项申请；

（3）在项目环评审批申请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的基础上，排污许可证审批、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申请中的一项或两项不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的，应依法批准项目环评审批申请，及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的审批申请，并同步依法不予批准不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的审批申请。

批准或不予批准申请，应逐一以书面形式作出。不予批准的，应当说明理由，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4.审批过程公众参与。审批事项涉及公众参与的，分别按照相应事项原有的规定和要求开展公众参与工作。
（三）承诺审批时限

接续审批办理事项的审批时限不得超过单独办理环评业务的时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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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分别通过“广东政务服务网”（环评审批事项、入河排污口审批事项）、“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”（排污许可证审批事项）在线同步提交两个或三个审批事项的申请材料





申请人到窗口提交纸质材料，并提出环评与排污证、入河排污口接续办理审批的需求





否





是否在接续办理审批适用范围内，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及符合法定形式





补正告知或不予受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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窗口出具受理回执





入河排污口技术评估、审查





排污许可证技术评估、审查





项目环评技术评估、审查





同步依法不予批准两个或三个审批事项申请





审批过程按各审批事项相关规定开展公众参与工作。审批时限不得超过单独办理环评业务的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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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环评是否通过技术评估、审查








依法批准项目环评审批申请，并同步依法不予批准排污许可证审批申请





依法批准项目环评审批申请，并同步依法不予批准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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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河排污口申请材料是否通过技术评估、审查








排污许可证申请材料是否通过技术评估、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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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部门同步依法批准两个或三个审批事项申请





申请人一次领取环评批复、排污许可证、入河排污口审批文书










